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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審查及核發時間，亦可提供諮詢服務，以協助民眾辦理申請。另除第 1 次以臺灣地區人

民配偶之身分申請依親居留，須親自至本部移民署申請外，均可委託親友、移民業務機構、

甲種以上旅行社等方式辦理，便利民眾申請。 

三、大陸配偶在臺居留定居係由其個人依所需及意願提出申請，因非強制規定須辦理事項，為避免

民眾誤解且因居留證或定居證版面有限而未予於證件上登載，但為使民眾了解，本部移民署

各服務站會適時辦理法令宣導活動說明相關規定，於相關手冊、會議或研習時說明，以保障

大陸配偶權益。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將勞動權相關內容納入高中職學校課

程綱要，落實勞工教育向下札根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9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2-149） 

李委員就將勞動權相關內容納入高中職學校課程綱要，落實勞工教育向下札根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增進學生勞動權益及法制概念認知，勞動部業積極辦理勞動權益教材研發及種子師資培訓活

動，傳授正確勞動概念，相關活動訊息及教材均請教育部及各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協助轉知所

轄學校推廣運用。復查「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業於本（104）年 1 月 14 日公布施行，為建立

學生正確職業價值觀及勞動法規之認識，培養學生職業倫理與職涯發展，以及提升勞動與技

術法規之認識，該法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11 條第 1 項已將學校應開設相關課程與辦理職業準備

教育納入相關規定。 

二、又，為推動勞動教育以達成尊嚴勞動目標，勞動部已與教育部研商將勞動教育納入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領域綱要等議題，並研擬學習內容及目標建議等意見函送教育部參處。教

育部為落實建構青年學子完整勞動權益認知理念，已於本年 8 月 24 日函知國家教育研究院，

於研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領域綱要時，將「勞動權益與就業」或「勞動法制」納

入參酌，俾利建構青年學子完整勞動權益認知。 

（三十八）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預防我國港口倉庫及工廠發生類似大

陸天津濱海新區爆炸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7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103） 

李委員就預防我國港口倉庫及工廠發生類似大陸天津濱海新區爆炸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

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內政部已訂定「消防機關配合執行危害性化學品災害搶救整備作業計畫」暨訂頒搶救指導原則

及救災安全相關規範。目前列管公共危險物品場所統計至本（104）年 7 月，計 3,302 家，達


